[bookmark: _GoBack]附件1：

2026年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
大队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岗位表

	序号
	岗位代码
	岗位
名称
	招聘
对象
	招聘人数
	学历
要求
	学位
要求
	专业
要求
	年龄
要求
	工作经历
要求
	其他条件
	备注

	1
	A1001
	政府专职消防员（战斗员/驾驶员）
	社会
人员
	5
	高中或同等（含职高、中专、技校）以上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 用
	无
	无
	18周岁-30周岁，持有B2驾驶证的年龄放宽至40周岁
	无
	
	同等条件下，退伍军人、从事过消防救援工作且取得国家消防和应急救援人员职业资格证书的，持有特种车辆操作证或B2以上驾驶证等条件人员优先录取。













附件2：
[bookmark: _Hlk149735787]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相
片

	出生年月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籍贯 
	
	

	现户籍地
	省    市   县（市、区）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学历
	

	学位
	
	专业
	
	专业代码
	

	身体状况
	请详细写明既往伤病史（如腰椎、膝盖、手脚踝、肺功能、肝功能状况）；
如xx年xx月因在XX部队当兵阶段因训练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膝盖半月板撕裂等；
Xx年XX月因在XX电子厂导致手臂XXX；
此项作为重要评判标准，将结合后续面试、体检等一并核对，如有隐瞒或与实际情况不符一律取消予以辞退。
（以上内容删除自行填写）
	是否
有纹身
	


	
	
	是否
评残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学习、工作经历（按时间顺序，从小学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何单位工作学习、任何职）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
	姓名、与本人关系、工作单位及职务

	
	

	有何特长及专业技能
	

	奖惩情况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信息全部真实有效，若有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本人愿意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审核意见：      
（盖章）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3：

报考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政府专职消防员考生诚信报名承诺书

本人已认真阅读《汕尾红海湾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对照《公告》的招聘条件及要求，认真填报个人信息，现郑重承诺：
1.本人所填报的信息及上传的相片、证件全部真实、准确、有效，并对报名资料真实性负责。
2.本人提供的信息如与所填报的报考岗位条件及要求不相符的，本人愿意承担由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一经查实，即取消报考资格或聘用资格）。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政府专职消防员（男）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项目     

分数
	100米（秒）20%
	俯卧撑（个）
30%
	1500米（分、秒）50%

	100
	12〞50
	46
	6ˊ50〞

	95
	13〞00
	44
	7ˊ00〞

	90
	13〞50
	42
	7ˊ10〞

	85
	14〞00
	40
	7ˊ20〞

	80
	14〞50
	38
	7ˊ30〞

	75
	15〞00
	36
	7ˊ40〞

	70
	15〞50
	34
	7ˊ50〞

	65
	16〞00
	32
	8ˊ00〞

	60
	16〞50
	30
	8ˊ10〞

	55
	17〞00
	28
	8ˊ20〞

	50
	17〞50
	26
	8ˊ30〞

	45
	18〞00
	24
	8ˊ40〞

	40
	18〞50
	22
	8ˊ50〞

	35
	19〞00
	20
	9ˊ00〞

	30
	19〞50
	18
	9ˊ10〞

	25
	20〞00
	16
	9ˊ20〞

	20
	20〞50
	14
	9ˊ30〞

	15
	21〞00
	12
	9ˊ40〞

	10
	21〞50
	10
	9ˊ50〞

	5
	22〞00
	8
	10ˊ00〞

	备注：
	1.100米考核12〞50以内的，每少0.5秒加10分；
2.俯卧撑考核46个以上的，每多4个加2分；
3.1500米考核6ˊ50〞以内的，每少10秒加10分；
4.体能考核总分不超过120分。



	    项目     

分数
	屈腿仰卧起坐（次/3分钟 ）20%
	跳绳（次/1分钟）
30%
	800m（分钟）
50% 

	100
	60
	130
	3ˊ50〞

	95
	57
	125
	3ˊ55〞

	90
	54
	120
	4ˊ00〞

	85
	51
	115
	4ˊ05〞

	80
	48
	110
	4ˊ10〞

	75
	45
	105
	4ˊ15〞

	70
	42
	100
	4ˊ20〞

	65
	39
	95
	4ˊ25〞

	60
	36
	90
	4ˊ30〞

	55
	33
	85
	4ˊ35〞

	50
	30
	80
	4ˊ40〞

	45
	27
	75
	4ˊ45〞

	40
	24
	70
	4ˊ50〞

	35
	21
	65
	4ˊ55〞

	30
	18
	60
	5ˊ00〞

	25
	15
	55
	5ˊ05〞

	20
	12
	50
	5ˊ10〞

	15
	9
	45
	5ˊ15〞

	10
	6
	40
	5ˊ20〞

	5
	3
	35
	5ˊ25〞

	备注：
	1.屈腿仰卧起坐考核14以上的，每多一个加5分；
2.跳绳考核28个以上的，每多一个加2分；
3.800米考核3ˊ50〞以内的，每少10秒加10分。


政府专职消防员（女）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
附件5：
	战斗员岗位适应性测试项目及标准

	项目
	测试办法
	优秀
	赋分
	良好
	赋分
	中等
	赋分
	一般
	赋分
	不及格
	赋分

	原地攀登六米拉梯
	考生穿着全套消防员防护装具，扣好安全绳，从原地逐级攀登架设在训练塔窗口的六米拉梯，并进入二楼平台。记录时间。
	10″
	100
	15″
	85
	20″
	70
	25″
	60
	25″以上
	0

	拖拽
	考生佩戴消防头盔及消防安全腰带，将60公斤重的假人从起点线拖拽至距离起点线10米处的终点线（假人整体越过终点线）。记录时间。
	12″
	100
	13″
	85
	14″
	70
	15″
	60
	15″以上
	0

	环境搜寻
	考生穿着全套消防员防护装具，从长度为20米的L型通道一侧进入，以双手双膝匍匐前进的姿势从L型通道另一侧穿出。记录时间。
	38″
	100
	40″
	85
	42″
	70
	45″
	60
	45″以上
	0

	备注
	三项任选两项测试



附件6：
[bookmark: OLE_LINK1]汕尾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开招聘政府专职
队员体检通用标准

为规范招聘体检工作，后勤保障科在《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体检通用标准》《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内务条令（试行）》等政策法规上，结合消防职业特点，制定了《汕尾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开招聘政府专职队员体检通用标准》（下称《通用标准》），该《通用标准》适用范围为招聘政府专职队员。
第一条  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病、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克山病等器质性心脏病，不合格。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排除心脏病理性改变，合格：
（一）心脏听诊有生理性杂音；
（二）每分钟少于6次的偶发期前收缩（有心肌炎史者从严掌握）；
　　（三）安静状态下的窦性心律，心率每分钟50—60次或100—110次；
　　（四）心电图有异常的其他情况。
第二条  血压在下列范围内，合格： 
　　收缩压90mmHg-140mmHg(12.00-18.66Kpa）；
舒张压60mmHg-90mmHg (8.00-12.00Kpa）。
第三条  血液病，不合格。单纯性缺铁性贫血，血红蛋白男性高于90g／L，合格。地中海贫血，不影响正常工作的，合格。
第四条  结核病不合格。但下列情况合格：
　　（一）原发性肺结核、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临床治愈后稳定3年无变化者；
　　（二）肺外结核病：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淋巴结核等，临床治愈后3年无复发，经专科医院检查无变化者。
第五条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性肺气肿、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不合格。
第六条  严重慢性胃、肠疾病，不合格。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已愈合，1年内无出血史，1年以上无症状者，合格；胃次全切除术后无严重并发症者，合格。
第七条  各种急慢性肝炎，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不合格。
第八条  各种恶性肿瘤、肝硬化、 脉管炎、动脉瘤、重度下肢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不合格。
第九条  急慢性肾炎、慢性肾盂肾炎、多囊肾、肾功能不全，不合格。
第十条  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不合格。甲状腺功能亢进治愈后1年无症状和体征者，合格。
第十一条  有癫痫病史、精神病史、癔病史、夜游症、严重的神经官能症（经常头痛头晕、失眠、记忆力明显下降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和依赖者，不合格。
第十二条  红斑狼疮、皮肌炎和/或多发性肌炎、硬皮病、结节性多动脉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各种弥漫性结缔组织疾病，大动脉炎，不合格。
第十三条  颅骨缺损经修复大于2平方厘米的、颅内异物存留、颅脑畸形、脑外伤后综合征，骨、关节、滑囊、腱鞘疾病或损伤及其后遗症（单纯性骨折，治愈一年后，复位良好，无功能障碍及后遗症除外），骨、关节畸形（大骨节病仅指【趾】关节粗大，无自觉症状，无功能障碍除外），习惯性脱臼，脊柱慢性疾病，慢性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强直性脊柱炎，不合格。
第十四条  颈强直，不能自行矫正的斜颈（可自行矫正的轻度脊柱侧弯、驼背除外），三度单纯性甲状腺肿，结核性淋巴结炎，不合格。
第十五条  两下肢不等长超过2cm，膝内翻股骨内髁间距离和膝外翻胫骨内踝间距离超过7cm，或虽在上述规定范围内但步态异常，不合格。
第十六条  影响功能的指（趾）残缺、畸形、足底弓完全消失的扁平足、影响长途行走的胼胝、重度皲裂症，不合格。
第十七条  头癣，泛发性体癣，济疮，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神经性皮炎，白癜风，银屑病，与传染性麻风病人有密切接触史（共同生活）及其他有传染性或难以治愈的皮肤病，不合格。影响面容的血管痣和色素痣，有纹身者，不合格。
第十八条  严重的慢性骨髓炎，不合格。
第十九条  除肝内小胆管结石外，有梗阻的胆结石、胆囊结石或泌尿系结石，不合格。
第二十条  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
第二十一条  纯音听力检查正常，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小于40dB(HL），双耳语频平均听阈均小于25dB(HL）；嗅觉正常，能觉察燃烧物和异常气味的，合格；辨色力正常，合格；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低于4.8，需进行矫正视力检查，任何一眼矫正视力低于4.8或矫正度数超过600度，不合格。鼓膜穿孔，化脓性中耳炎，乳突炎及其它难以治愈的耳病，不合格。
第二十二条  鼻窦肿瘤，重度鼻中隔偏曲症及其它影响鼻功能的慢性鼻病（不影响副鼻窦引流的中鼻甲肥大，中鼻道有少量粘液脓性分泌物，轻度萎缩性鼻炎除外），不合格。
第二十三条  血生化分析结果在下列范围，合格。
（一）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男性9～50μ/L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男性>50μ/L，应当结合临床物理检查，在排除疾病的情况下，视为合格，但须从严掌握；
（二）血清肌酐：
酶法：男性59～104μmol/L
苦味酸速率法：男性62～115μmol/L
苦味酸去蛋白终点法：男性44～133μmol/L
（三）血清尿素：2.9～8.2mmol/L。
第二十四条  钩虫病（伴有贫血），慢性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阿米巴痢疾，丝虫病（丝虫病治愈半年以上，疟疾、黑热病、血吸虫病、阿米巴痢疾、钩端螺旋体病治愈两年以上无后遗症，全身情况良好，能担负重体力劳动除外），不合格。
第二十五条  身高体重在此范围内的，合格
身高160cm以上，合格。
体重17.5≤BMI<30，合格
第二十六条  毒检呈阳性的，不合格。
第二十七条  未纳入体检标准，严重影响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其他情形，不合格。
第二十八条  本《通用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后勤保障科负责解释。

